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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生殖技術對傳統儒家倫理的

挑戰與反思 
 

賀⼵苗 * 

 

摘要 

 
以家庭為本位，以血緣關係為紐帶是把握中國傳統的儒家倫

理觀和婚姻觀的兩條主線。經過千百年文化積澱，傳統儒家倫理

的核心價值和人倫精義早已融入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和觀念世

界，並通過多種多樣的民俗、風俗或習俗得以流傳和積澱，潛移

默化地影響和左右人們的觀念與行為。在全球一體化的新世紀，

以輔助生殖技術為代表的現代醫療技術在為人類帶來福音的同

時，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衝擊著傳統的儒家倫理觀念，向傳統的

婚姻和家庭關係提出最嚴峻的挑戰。因此，從傳統儒家倫理的視

角，理性地審視中國傳統倫理社會的深層本質和家庭婚姻觀念，

有助於深化人們對輔助生殖技術倫理問題的認識，促進科學技術

與生命倫理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從而使人類的生殖和繁衍更

加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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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2010 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英國生理學

家羅伯特˙愛德華茲 (Sir Robert Geoffrey Edwards)，這是因為他在試

管嬰兒方面所做的研究有助消除全球 10% 不育症夫婦所面臨的困

擾。實際上，以試管嬰兒為代表的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的進步，是生殖醫學領域中的一場偉大革命，它不

僅是技術上的，更是觀念上和倫理上的革命，它讓人們在見證醫學

奇蹟的同時，也向傳統的倫理道德提出了最嚴峻的挑戰。在中國語

境中，輔助生殖技術所面臨的倫理難題和道德衝突尤為突出，這與

千百年來綿延不衰的傳統儒家倫理有著根深柢固的關聯。因此，從

傳統儒家倫理的視角，理性地審視中國傳統倫理社會的深層本質和

家庭婚姻觀念，有助深化人們對輔助生殖技術倫理問題的認識，從

而促進科學技術與生命倫理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 
 

一、 儒家倫理社會的本質及婚育觀 
 

1. 儒家倫理社會的本質特徵 

首先，以家庭為本位是傳統儒家倫理社會的根本特徵。家庭和家庭

倫理在傳統儒家文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個傳統的家庭或者

家族不僅僅是個人安身立命的生活寓所，更是整個社會的思想根基

和重要依託。孟子曾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離婁上》）孟子通過層層遞進的邏輯推理說明“天下”、

“國”、“家”與“個人”之間同質同構的關係，“家”是縮小的

“國”，“國”則是放大的“家”。修身自家庭始，家庭和睦則國泰民

安，國家富強則天下太平，家庭或家族的榮辱興衰直接關係到國家

的前途和命運。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典公式中，

“齊家”這一環節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先修身齊家之後才能達到治理

國家、平定天下的終極境界。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家都管不好，想

必也不會有什麼出息，這已成為人們一種非常普遍的看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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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歷來重視治家，每個家族幾乎都有家法族規，並以此來調整

家庭內外的人際關係，指導和約束家庭成員的行為。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中，家庭始終承擔著重要的角色。恩格

斯 (Friedrich Engels)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第一版序言”中，非常精闢地

提出了兩種生產理論，“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

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

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

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

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

方面受勞動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發展階段的制約。勞

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及社會的財富就愈受限制，社會制度

就愈在較大程度上受血緣關係的支配。”1 無論是生產資料的生產，

還是人類自身的繁衍都是以家庭為本位，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展開

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家庭為本位，不僅是傳統儒家倫理的根

本特徵，也是中國傳統社會制度的重要奠基。 

如果說家庭或家族是整個倫理社會的牢固基石，那麼血緣關係

則是支撐社會穩定發展的內在血脈。因此，以血緣為紐帶是傳統儒

家倫理社會另一本質特徵，血緣關係是人與人交往中最基本的關

係。在中國，舊式的大家庭、大家族通常都是以血緣關係建立起來

的擴展式家庭模式，三代同堂、四代同堂都是很常見的現象。 

由血緣關係衍生出來的綱常倫理自然構成儒家倫理道德最為核

心的部分。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

常”主要是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實際上，這種依

血緣關係建立起來的綱常倫理已經確定了傳統社會生活中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上下、遠近、親疏的等級關係。在家

庭中，子女對父母要恭敬孝順，贍養父母，讓父母衣食無憂、心情

 
(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2。 



58     中外醫學哲學   

愉悅；夫妻之間，講求夫義妻順，丈夫為主，妻子為從；兄弟之間，

講求兄友弟恭，長幼有序。如果將家庭血緣基本關係向外拓展，還

有祖孫之間、叔侄之間、婆媳之間等多種關係。 

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來概括中國這種

獨特的社會關係。這種以血緣關係結成的社會結構就像一塊石頭扔

在水裏所激起的一圈圈向外推出去的波紋，愈推愈遠，愈推愈薄。

他說：“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麼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

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群人裏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

的差序。……其實在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裏最基本的概念，這個人

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路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2 同

時，這種差序格局具有很強的伸縮性，可以很小，也可以大到像個

王國，全因社會圈子中心勢力的變化而擴大或縮小。因此，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也會相應地進行伸縮，離中心愈近，愈是嫡系近支，自

然在社會關係中佔據重要地位；離中心愈遠，愈是旁系遠支，只能

居於次要地位。顯然，傳統儒家倫理這種重家庭，重血緣親屬關係

的特徵直接影響了儒家倫理的婚姻生育觀念。 
 

2. 儒家倫理的婚育觀 

沿著家庭本位和血緣關係兩條主線，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認知

和把握儒家的婚育觀。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儒家倫理將男女婚

姻視為家庭的開始；二是重視血緣的延續，傳宗接代是人生大事。 

儒家非常看重婚姻之禮，認為男女婚姻是家庭的開始，也是禮

教德化的根本。《禮記˙昏義》中記載：“昏禮者，禮之本也”，“將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婚禮不僅關涉到兩姓

聯姻的品質和穩定，也涉及到家族宗廟的繁榮昌盛和家族香火的延

續。所謂“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史記˙外戚世家》）說的正

是這個道理。實際上，這裏面蘊含著儒家倫理一貫的推理邏輯。恰

如《周易˙序卦》所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2)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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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儒家主張

以人法天，宇宙萬物乃為天地陰陽所化生，以陰陽喻男女，故男女

婚姻亦為衍生人類的本原。由是觀之，婚姻不僅是家庭之始，亦是

人倫之始。人類一切的人倫關係都是由夫婦結合而衍生出來，夫婦

關係確定之後，才形成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這種由家庭擴展到國家

這樣一套完備的禮儀規範。進而言之，在傳統的家庭譜系中，夫妻

關係在君臣、父子、兒孫的上上下下的關係鏈條中居於至關重要的

位置，它關係到血緣親屬關係的維持、延續和發展。 

男女婚姻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傳宗接代，使家族血緣得以延

續。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在儒家

看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男不娶，女

不嫁，這不僅是不正常的現象，還會遭到社會的譴責和世人的非議。

如果男女結婚後，遲遲沒有生兒育女，那更是讓人無法接受的事實。

對於個體而言，斷子絕孫無疑是最大的詛咒和恥辱；對於家庭或家

族而言，人丁不旺也是致命的打擊；對於整個國家而言，人口稀少

則是一國之君治國無方的表現。因此，儒家婚姻觀主張早婚早育，

多子多福，只有這樣家族的香火才不會中斷，才會綿延不絕。正如

中國古老寓言《愚公移山》中愚公所說的那樣，“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

匱也。” 這句話非常傳神地表達出傳統中國人希望宗族血緣關係能夠

無限延續下去的那份執著信念。 

隨著中國現代化和全球一體化進程的深入推進，傳統儒家社會

中的家族權威和等級偏見已經明顯弱化，但是其核心的家庭倫理觀

念早已融入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並通過多種多樣的民俗、風俗或

習俗得以流傳和積澱，逐漸形成人們對家庭、婚姻及如何繁衍後代

的看法和認識。然而，現代輔助生殖技術的誕生及迅猛發展卻徹底

顛覆了人們傳統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觀念，引發了許多的倫理難題

和道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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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生殖技術對傳統家庭倫理的挑戰 
 

1. 生育與婚姻的分離 

輔助生殖技術 (ART)是現代醫學發展中治療夫婦不孕不育的一

項新技術，它主要是運用現代生物醫學知識、技術與方法代替人類

自然生殖過程的一個步驟或全部步驟的手段。由於用人工技術代替

兩性的結合，無形中切斷了婚姻與生育的必然聯繫。在儒家倫理看

來，婚姻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生兒育女、繁衍後代，這是不容改變

的自然規律。而現代輔助生殖技術的誕生，使婚姻與生育發生分離，

這對以血緣關係凝結而成的傳統倫理道德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應該說，輔助生殖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人工授精、單精子

微觀注射、體外受精、胚胎轉移、代孕技術、無性生殖等多種方式，

但是最基本的生殖技術大體上可以分為人工授精、體外授精和克隆

技術三種類型。從技術層面來說，所謂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 就是用人工技術將精子注入母體，在輸卵管內受精達到受孕目的

的一種技術。按照精液的來源不同，人工授精可以分為同源人工授

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of husband, AIH)和異源人工授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of donor , AID)。前者使用的是丈夫的精液；後者使用的

是供體即自願捐精者的精液。如果人工授精的技術行為限於夫妻之

間，即採用的是丈夫本人的精子，這通常比較容易為不育夫婦及其

家庭成員所接受，也很少引起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爭論和異議。然而，

如果生殖方式中引入了第三者，即採用 AID 的方式，就使問題變得

複雜起來。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可能成為家庭關係破裂的導火線。

1987 年，我國第一例因人工授精所引發的法律爭端，就是因為根深

柢固的家族血緣觀念的影響，家庭成員將剛出生的嬰兒視為一個血

統不純的“野種”，最終導致夫妻雙方矛盾衝突加劇而離婚。 
 

2. 傳統家庭關係的改變 

儒家家庭觀認為，夫婦為人倫之始，婚姻家庭的基礎，所謂“古

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鹽鐵論˙散不足》）。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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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家庭關係中，結婚、生子是建立在男女兩性結合的基礎之上，

父母與子女之間具有天然的血緣關係。而現代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

徹底瓦解了傳統的家庭關係，科學家們不僅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將卵

子和精子在實驗室的試管中授精和發育，還可以不通過兩性的結

合，直接運用克隆製技術進行自我複製。這樣一來，首當其衝面臨

的就是傳統的家庭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出現了多個“父親”和“母

親”。例如異源人工授精 (AID)，由於婦女接受了其他男子的精子，

這就給將來的孩子製造了兩個父親。而試管嬰兒技術由於代孕技術

的介入，則可能最多面臨著五種父母身份：生物學上的母親、社會

學上的母親、代理母親(surrogate mother)、生物學上的父親和社會學

上的父親。其中，生物學上的母親提供卵子，代理母親出租的是子

宮，而社會學上的母親則承擔撫養孩子長大的責任。不僅如此，輔

助生殖技術的過度使用，也會使傳統的家庭關係變得非常混亂，難

以梳理。不僅母親可以為女兒代孕，姐姐也可以為妹妹代孕；單身

的男士可找人代孕當不婚爸爸，育齡的女子可以無需丈夫，透過人

工授精做不婚媽媽，同性戀者也可以透過輔助生殖技術享受為人父

母的樂趣。甚至還有更為極端的假設，如果將父親的體細胞和女兒

的卵細胞結合，並植入祖母的子宮內孕育，那麼這個克隆兒又該如

何定位呢？他是女兒的兒子、手足還是長輩？毫無疑問，輔助生殖

技術的應用與發展，將帶來傳統的家庭倫理關係天翻地覆的改變，

使家庭結構和家庭關係呈現出多元化和複雜化的局面。 
 

3. 對孩子的傷害 

婚姻與生育的分離，家庭血緣關係的改變，最直接的受害者就

是依靠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孩子。他將面臨著身份危機、權利缺失、

家庭關係不清、情感無處歸一等一系列的問題。如前所述，採用輔

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孩子將會面臨著多個父母的選擇，究竟哪個父母

才是真正的父母，並且對孩子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

儘管輔助生殖技術涉及到多個父母，但我們仍不難將他們的複雜身

份歸為生物學父母和和社會學父母兩大類。一般來說，親子關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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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血緣關係外還有撫養和贍養的社會關係，父母對子女有撫養的義

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的義務，因而才獲得相應的權利。因此，在

這一特殊領域，我們不能以血緣關係作為判斷親子關係的主要標

準，而是將社會學意義上的父母看作是真正的父母，這更有利於孩

子的成長。我國衞生部 2003 年新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

法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中明確規定，“接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治

療的夫婦，對該技術出生的孩子（包括對有出生缺陷的孩子）負有倫

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通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

後代與自然受孕分娩的後代享有同樣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包括後代

的繼承權、受教育權、贍養父母的義務、父母離異時對孩子監護權

的裁定等。”3
   

同時，為了避免對孩子造成生理、心理和社會的損害，我國對

於孩子的真實身份和出生方式都採取了保密原則，主張對夫婦之外

的一切人保密。這既有利於家庭的穩定，也維護了夫妻和孩子的切

身利益。不過，隨著輔助生殖技術的推廣，這種做法潛藏著血親婚

配的危險，儘管這種概率很小，但是嚴格控制一份精液的使用次數

仍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國，同一供者的精子、卵子最多只能使五名

婦女受孕。隨之而來的另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對孩子保密，是否

意味著對他的欺騙，是對他最基本人權的蔑視？他一旦知道事實真

相，是否有尋找親生父母的權利？對於這一問題，我國香港地區的

做法是把應提供的資訊僅限於證實孩子的母親曾接受過人工授精，

其他資料一概不洩漏。而英國、瑞典的法律規定，人工授精兒在一

定的年齡，應向他公佈與他有血緣關係的父親或母親的姓名。這種

做法雖然避免了血親婚配的風險，保證孩子的知情權，但也潛藏著

家庭破裂的危機，尤其是對無辜的孩子來說，將帶來前所未有的情

感危機。 
 

 
(3) 衞科教發 176 號文件：〈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衞

生部公報》，2003 年 10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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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助生殖技術倫理難題的現代反思 
 

據 2009 年《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不孕不育

患者數量已超過四千萬，不孕不育率由二十年前的 3% 提高至 12%，

接近發達國家水準。4 面對如此龐大的群體，我國輔助生殖技術的發

展前景非常廣闊，但與此同時引發的倫理問題也日益顯現。在傳統

儒家倫理積澱深厚的中國，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輔助生殖技術所造

成的負效應，促進科學與倫理的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是我們極需要

反思的重大課題。 
 

1. 慎用輔助生殖技術 

與 19 世紀物理學的三大發現不同，生命科學關注的對象是生命

而不是客觀的物質世界。生命是人最高的寶物，任何疏忽大意都可

能導致無法挽回的損失。現代輔助生殖技術關涉到人類的繁衍生育

和子孫後代的切身利益，必須審慎對待，絕不能濫用。任何科學技

術的發展，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科學技術在為人類造福的同

時，也會為人類帶來新的威脅甚至是災難，輔助生殖技術自然也不

例外。因此，無論是從業人員還是不孕不育的夫婦，必須保持清醒

的頭腦，謹慎而規範地應用技術，才能趨利避害，將其負面效應降

到最小限度。 

人類生命的繁衍是一個自然選擇、優勝劣汰的歷程。而輔助生

殖技術的出現，打破這一自然而然的生殖鏈條，帶給人們的並非全

是驚喜，而是潛在著許多不可預計的風險。首先，任何一種輔助生

殖技術都有嚴格的適應症，並不能解決所有的不孕不育問題。一般

說來，體外授精主要針對女方因輸卵管缺乏、阻塞、損傷及其他原

因而導致的不孕症，人工授精主要針對男方嚴重少精、弱精、無精

等症。在臨床實踐中，不同類型的輔助生殖技術的適應症都有非常

 
(4) 陶 苑：〈不孕不育患者超 4000 萬〉，《新華每日電訊》，2010 年 11 月 2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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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而嚴格的要求和技術指標。其次，無論採用哪一種輔助生殖技

術，成功率畢竟是有限的，總體上在 20％-30％之間，即使是醫療條

件、設備和技術好的生殖中心最高也不過 40%-50％。平均每個胚胎

約有10-20％的機率發展成一個成功的妊娠，還不排除多胎妊娠、出

生低體重兒、早產兒，以及有缺陷後代風險。再者，高昂的醫療費

用意味著這種技術將成為富人的醫療，這不僅加重了家庭和社會的

負擔，也影響到衞生資源的合理配置。此外，隨著輔助生殖技術的

應用和發展，一些以牟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非法買賣精子、卵子、

胚胎，商業代孕行為不時被報導出來，其潛在的社會危害日趨明顯

和暴露。這既不利於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也容易造成社會秩序的

混亂，更引發了深層次的倫理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很多有識之

士都呼籲要審慎地應用輔助生殖技術，不能為了製造自己的子女，

而濫用科技。我們不僅要顧全自身的利益，還要考慮子孫後代的長

遠利益。“我們有生殖的自由（生殖權也可算是一種人權吧），但我們

也有生殖上的責任，不能為了滿足自己要有孩子的欲望，或體現自

己的母性或父性，而不顧一切地把孩子帶到世上來。我們雖有生殖

的自由，但若罔顧生殖的責任，便成為自我中心的放縱。”5 

簡言之，只要人類審慎合理地選擇並應用生殖技術，正確地對

待新技術所帶來的危險，不斷協調科學與倫理二者之間的衝突，就

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發展，讓科技造福人類。正如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所說：“科學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手段，怎樣用它，究

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於人自己而不是取決於

工具。”6  
 

 

 

 

 
(5) 羅秉祥：〈有關人工生殖的倫理思考〉，《中國醫學倫理學》，1994 年，第 1 期，

頁 49。 
 

(6)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許良英等譯：《愛因斯坦文集》第 3 卷（北京：商務
印書館，1979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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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隨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迅速發展，由此引發的法律問題和法

律糾紛逐漸增多也備受關注。健全和完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立

法，通過法律手段來調整新出現的各種複雜社會關係，是保障和促

進生殖技術良性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為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我國衞生部 2001 年 3 月頒佈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

類精子庫管理辦法》，並於2003年將重新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和人類精子庫技術規範及倫理原則》予以公佈。其中，明確規定了為

治療不育症的輔助生殖技術的七大倫理原則，即有利於患者的原

則、知情同意的原則、保護後代的原則、社會公益原則、嚴防商業

化的原則和倫理監督的原則。2006 年 4 月衞生部同時發佈了《人類

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培訓基地認可標準及管理規定》和《人類

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校驗實施細則》。這些法規對加強人類輔

助生殖技術的規範化和法制化管理、提高我國生殖醫學整體水準、

保證人民群眾健康的合法權益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我國目前關於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法律法

規並不完善。迄今為止，國家並沒有制定關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

專門法律，在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中子女的法律地位、遺產繼承，

死囚的生育權等問題仍存在爭論。比如現行《婚姻法》、《繼承法》、

《收養法》等法律對輔助生殖技術的相關規定和司法解釋相對簡單，

需要進行適當的補充和修改，才能有利於解決日益凸顯的來自家

庭、社會和醫療機構等各方面的法律糾紛。同時，行政部門需要加

強對相關醫療機構的監控和管理，執法部門也要加大對不法中介機

構的打擊力度，一旦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做

到執法必嚴。 
 

3. 發揮醫學倫理委員會的職能    

衞生部 2003 年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技術規範

及倫理原則》明確指出，提供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的機構應建立生

殖醫學倫理委員會，並接受其指導和監督。“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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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類醫學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生殖醫學、護理學專

家和群眾代表等組成；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應對輔助生殖技術的全

個過程和有關研究進行監督，開展生殖醫學倫理宣傳教育，並對實

施中遇到的倫理問題進行審查、諮詢、論證和建議。”7 從中，我們

可以將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概括為宣傳教育、倫理審

查、指導監督、諮詢建議等。 

宣傳教育是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基本職能之一。在從業人員

和患者人群中開展輔助生殖技術基本原理、倫理原則及相關知識的

宣傳教育，有助於人們正確地對待輔助生殖技術，從而形成合理的

判斷和正確的價值觀。倫理審查是開展輔助生殖技術不可缺少的程

序，是貫穿於全程的核心工作，也是發揮醫學倫理委員會指導和監

督作用的重要手段。為醫務人員和患者提供倫理諮詢，並提供可供

選擇的方案與建議，也是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工作職能之一。需要指

出的是，雖然醫學倫理委員在我國建立和發展較快，但是地區之間

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建立和發展並不平衡，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功能發

揮還不完善，仍然存在著審查流於形式的情況。儘管我國醫學倫理

委員會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它仍不失為解決

目前存在的醫學倫理難題的有效措施。因此，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應

重視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建設，賦予委員會獨立、中立、公正的運轉

空間。只有充分發揮宣傳教育、倫理審查、指導監督、諮詢建議等

各項職能，才能有效保證生殖醫學研究的科學、健康和理性發展，

維護人類社會、患者及各方面的利益。 
 

4. 倡導“在家的感覺” 

現代輔助生殖技術的誕生，改變了人類自然生殖的序列，使人

類的生育過程變得可以用技術手段加以干預和控制。面對輔助生殖

技術在家庭、婚姻、社會等各方面發起的全方位挑戰，傳統儒家倫

 
(7) 衞科教發 176 號文件：〈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衞

生部公報》，2003 年 10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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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否有足夠的勇氣應戰呢？我們認為，面對著現代輔助生殖技術

給人類社會、家庭、婚姻和情感所帶來的一系列弊端，充分發揮傳

統儒家倫理核心價值的作用，促進它的現代轉型，應不失為一種解

決問題、應對危機的良策。 

儒家倫理一貫重視家庭關係，將融洽的家庭關係視為人與人、

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基礎。調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儒家倡導仁愛

精神的本義，沿著“仁愛之心”產生和發展的軌跡，不難發現其中包

蘊的非凡意義。孔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

而》）在儒家看來，“孝悌”是仁愛的基礎，這是一種存在於家庭內

部的愛，即對父母、子女、兄弟的愛。“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從愛家人到“愛眾”，實際

上，已經將對家人的愛拓展到對家庭以外其他成員的愛，即“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從

愛親、愛眾，進而愛國、愛人類，既凸顯傳統儒家倫理內在的發展

邏輯，也折射出超越時空、地域、國籍的人類終極價值之光。 

家庭是愛的港灣，人們在這裏懂得愛、施予愛，人類的親情、

友情、愛情都在家庭中得以延續。“在家的感覺真好”已成為千百年

來人們最深切、最由衷的內心體驗和情感皈依。家庭不僅僅是社會

經濟利益的共同體，更是人們獲得心理上的安慰與歸屬感的寓所。

雖然現代的科技理性與物質文明，已經將傳統的家庭模式切割分

散，但是家始終是人類獲得心靈安慰與歸屬感的寓所。不過，“在家”

的感覺並不是房屋、住所等簡單的外在形式，因為有些人有家卻沒

有“在家”的感覺。實際上，“在家”的感覺是維繫人類生存與發展

所必需的一種內心體驗，是維持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內外

平衡的重要力量，它包含著每個人成長與發展所必需的熟悉感、溫

暖感、安全感、信任感、自在感、放鬆感。在資訊化、科技化的新

時代，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智力資源和信仰支撐，讓傳統的倫理文化

在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中獲得新的生命力和意義，應是一種非常有價

值的嘗試與探索。 



68     中外醫學哲學   

總之，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與發展給傳

統儒家倫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人們對新興醫療技術的

倫理反思。面對新的挑戰，我們應立足現實，發揚傳統，著眼未來，

只有這樣才能確定科學合理的道德規範，形成科學技術與生命倫理

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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